
‌林芝市财政局关于审查市本级

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以及相关规定，拟对市本级2025年财政预算进行调整，调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5,000万元。具体如下:

调整前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为62,623.16万元，本次新增财力5,000万元，为专项债券转贷收入，用于林芝市城市更新三个停车场项目。增加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财力为67,623.16万元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67,623.16万元。（详见附件1）

上述预算调整后，市本级2025年财政收支平衡。为确保此次预算调整落实到位，市财政局将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及时核拨资金，加强绩效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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